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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 公司股东朱新峰持有公司

６２３．２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１５４．８

万股）的

１５％

，发行完成后，占公司总股本（

５５５４．８

万股）的

１１．２２

％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接到公司股东朱新峰先生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朱新峰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５

，

３１１

，

５１６

股，截至本公告日，朱新峰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合计减少

５．１６６％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朱新峰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 １１ ／ １５

－－２０１１ ／ ５ ／ １３

２１．０３３ １５０ １．８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１．１９７ ７８．８１９３ ０．９４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 ５ ／ １３

－－２０１３ ／ ３ ／ ２０

１１．０７ ２４０ １．９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１１．９０４ ６２．３３２３ ０．５

合 计

５３１．１５１６ ５．１６６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朱新峰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２３．２２ １１．２２ ７５６．６８３８ ６．０５４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１２３．１７１０ ０．９８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２３．２２ １１．２２ ６３３．５１２８ ５．０６９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公司董事，根据规定，持有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的

２５％

；自离

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的股份；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本次减持的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３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后，朱新峰明先生仍为持有公

司

５ ％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备查文件

１

、朱新峰实时成交情况表

２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９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万力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朱新峰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园林路

１

号

１

栋

１５Ｃ

房

通讯地址：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珠海万力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为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朱新峰

万力达

、

公司 指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朱新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 指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元 指 人民币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朱新峰

性别：男

身份证号：

６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７２５４３７４

国籍：中国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园林路

１

号

１

栋

１５Ｃ

房

通讯方式：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

朱新峰先生为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公司董事，朱新峰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

二、本次股份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万力达

７５６．６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５４％

。 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证券市场状况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万力达拥有权

益的股份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７

，

５６６

，

８３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０５４３％

。

二、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及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交易的方式， 朱新峰先生近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０％

。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朱新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６

，

２３２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２％

。 自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限售股份解禁上市到本权益变动报告披露日， 朱新峰先生累计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５

，

３１１

，

５１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１６６％

。 本次减持后朱新峰先生仍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朱新峰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 １１ ／ １５

－－２０１１ ／ ５ ／ １３

２１．０３３ １５０ １．８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１．１９７ ７８．８１９３ ０．９４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 ５ ／ １３

－－２０１３ ／ ３ ／ ２０

１１．０７ ２４０ １．９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１１．９０４ ６２．３３２３ ０．５

合 计

５３１．１５１６ ５．１６６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朱新峰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２３．２２ １１．２２ ７５６．６８３８ ６．０５４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１２３．１７１０ ０．９８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２３．２２ １１．２２ ６３３．５１２８ ５．０６９

四、所持股份权益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公司董事，根据规定，持有珠海万

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

司股份的

２５％

；自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的股份；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除上述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规定的限售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珠海万力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交易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卖出数量

（

股

）

成交均价

（

元

／

股

）

减少方式

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４８０，０００ ９．７４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３．０３．１９ ４００，０００ ９．３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０９．１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１

大宗交易

合计

２，８８０，０００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朱新峰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朱新峰

法定代表人（签字）：庞江华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

２

、朱新峰实时成交情况表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

地

广东省珠海市

股票简称 万力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朱新峰

信息披露义 务

人注册地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园林路

１

号

１

栋

１５Ｃ

房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二级市场交易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６，２３２，２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１．２２％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５，３１１，５１６

股 变动比例

： ５．１６６％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７，５６６，８３８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６．０５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自然人）姓名：朱新峰

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７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有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股东贵普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普控股”）减持股份的通知，贵普控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５％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贵普控股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２－２６ １０．９５ ３００ １．６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２－２７ １１．２４ ３００ １．６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３－１９ １０．２８ １００ ０．５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３－２０ １０．５６ ２００ １．１１

合计

－ － ９００ ５．０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贵普控股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６１１．３５ １４．５１ １，７１１．３５ ９．５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１１．３５ １４．５１ １，７１１．３５ ９．５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贵普控股仍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大金重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贵普控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香港中环雪厂街

２

号圣佐治大厦

３

字楼

３０５－７

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在辽宁大金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重工”）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大金重工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６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贵普控股有限公司仍持有大金重工

１７

，

１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５１％

。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贵普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大金重工： 指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大金重

工流通股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贵普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中环雪厂街

２

号圣佐治大厦

３

字楼

３０５－７

室

登记证号码：

３８８０８２９２－０００

企业类型： 境外企业

通讯地址： 香港中环雪厂街

２

号圣佐治大厦

３

字楼

３０５－７

室

电话号码： （

８５２

）

２５２１８０１３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Ｅａｇｌｅ Ｋｉｎｄｏｍ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境内或境外的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系为获得投资收益而减持股份。

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继续减持所持上市公司股票的可能，并将会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１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

２６

，

１１３

，

５００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４．５１％

。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

１７

，

１１３

，

５００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９．５１％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

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７％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

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７％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

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６％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

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大金重工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

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

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贵普控股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２

、本报告书文本。

二、备查地点

本次备查文件置备于大金重工证券事务部。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阜新市新邱区新邱大

街

１５５

号

股票简称 大金重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贵普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香港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６

，

１１３

，

５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４． ５１％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７

，

１１３

，

５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股票

是

□

否

√

贵普控股有限公司（签章）

授权代表（签字）：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电

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陈永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合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７

，

８３７．８９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７７．８８

万元。 根据项目进

展情况，预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约为

５

，

０７７．８８

万元。为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用

３

，

２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况，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约

９６

万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利祥、陈黎慕、陈永汉、陈锋四名董事回避了表决。

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泵业”）主要从事柴油机燃油机泵、动力转向油泵等产品的生产销

售，为万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万安泵业的执行董事陈江为公司董事长陈利

祥之子。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万安泵业采购部分产品配件，

２０１３

年意向合同金额为

３５０

万元，此次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四、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诸暨市万强机械厂

２０１３

年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利祥、陈黎慕、陈锋等三名董事回避了表决。

陈利祥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６９％

的股权），诸暨市万强机械厂（以下简称“诸暨万强”）主要从

事汽车配件的加工销售，其实际控制人袁文达（持有诸暨万强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为陈利祥的妹夫。

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拟向诸暨万强采购部分产品配件，

２０１３

年意向合同

金额总计为

１

，

０５０

万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备查文件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电子

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蔡令天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

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运用

３

，

２００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

监事会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

，

２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备查文件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２００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８０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２

，

３３４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５．６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４１０．４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３

，

４９４．６３４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３２

，

９１５．７６６

万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８６７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合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７

，

８３７．８９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７７．８８

万元。 公司前次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３

，

２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在按计划进行建设，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预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约为

５

，

０７７．８８

万元。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２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３

，

２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

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归还募

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

四、本次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将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３

，

２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由于公司此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况，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约

９６

万元。 为确保按时归还前述募集资金，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公

司承诺：

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也不进行风

险投资。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运用

３

，

２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 监事会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

，

２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此次公司运用

３

，

２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２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未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基于上述意见，保荐人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２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二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二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安科技”）由于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

拟向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泵业”）采购部分产品配件，

２０１３

年意向合同金额为

３５０

万元；公司

（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拟向诸暨市万强机械厂（以下简称“诸暨万强”）采购部分产品配件，

２０１３

年意向合同

金额总计为

１

，

０５０

万元。

万安泵业为万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万安泵业的执行董事陈江为公司董

事长陈利祥之子。 诸暨万强的实际控制人袁文达为公司董事长陈利祥的妹夫。

鉴于上述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１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２

、关联董事回避情况，回避表决的董事姓名、理由和回避情况：

上述议案实施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

审议公司与万安泵业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利祥、陈黎慕、陈永汉、陈锋回避了表决。 该四名

董事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利祥、陈黎慕、陈锋为亲属关系，陈利祥、陈黎慕、陈永汉三人兼任万安集团董事。

审议公司与诸暨万强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利祥、陈黎慕、陈锋回避了表决，该三名董事为亲

属关系。

３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２０１３

年预计合

同金额

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

２０１２

年度

金额

２０１２

年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配件 万安泵业

３５０

万元

４５０

万元

１２５．５７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配件 诸暨万强

１

，

０５０

万元

１

，

０５０

万元

８１６．９３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人名称：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

（

１

）法定代表人：陈江

（

２

）注册资本：

５

，

８１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万安科技园区

（

４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５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柴油机燃油机、汽车动力转向油泵（含电控转向泵）、空调压缩机、机械泵及其他

机械类产品。

（

６

）股东构成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８１０ １００

（

７

）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 目 金额

（

元

）

总资产

１７４

，

５７９

，

０２９．５４

净资产

８２

，

２３１

，

２７１．２４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５

，

５４４

，

７６０．２３

净利润

２

，

０２６

，

９３６．２３

（

８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陈利祥、陈黎慕、陈永汉为万安集团的董事，万安泵业的执行董事陈江为公司董事长陈利祥之

子，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万安泵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２

、关联人名称：诸暨市万强机械厂

（

１

）法定代表人：袁文达

（

２

）注册资本：

１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住所： 诸暨市店口镇小山坞村（陶家坞

１

号）

（

４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５

）经营范围：加工自销：汽车配件。

（

６

）股东构成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袁文达

１０ １００

（

７

）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

（

元

）

总资产

２６

，

０８０

，

８０４．０１

净资产

４

，

０５９

，

２１６．７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８

，

６２１

，

７５８．８０

净利润

３７５

，

９３７．５

诸暨万强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主要从事汽车配件的加工销售，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作为公司的供应商，能

够保证所供产品配件的及时供应，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

（

８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陈利祥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诸暨万强实际控制人袁文达（持有诸暨万强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为陈利祥的妹

夫，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诸暨万强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３

年预计

合同金额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３

月

２０

日发生金额

备注

万安科技 万安泵业

３５０

万元

２．３

万元 产品配件

万安科技及子公司 诸暨万强

１

，

０５０

万元

２２８．８３

万元 产品配件

２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将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能够及时满足生产的需求，并能为公司开拓市场提

供补充，且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次交易金额相对较小，也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大的影

响。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与万安泵业、公司与诸暨万强的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定

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 《关于公司与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

与诸暨市万强机械厂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１

）公司与万安泵业、公司与诸暨万强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

需要，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履行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

法。

（

２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按市场原则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

１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２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３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５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４９

，

３５８

，

０８４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作

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否。

二、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１

、第一、二大股东的锁定期承诺：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的相关股东）承诺，其各自：

１

） 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述期限届满之后四十八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２

） 在上述

１

）项所述的六十个月锁定期之后的十二个月之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总

股本的百分之十。

２

、除公司第一、二大股东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各自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

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二）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的承诺履行情况

１

、第一、二大股东的锁定期承诺履行情况：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

股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１２

个月内没有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述期限届满之后

４８

个月内没有上市交易；

２

） 在上述

１

）项所述的

６０

个月锁定期之后的

１２

个月之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总股本的

１０％

（实际

均未出售）。

２

、除公司第一、二大股东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各自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１２

个月内没有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是否发生变化：是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公司按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的比例实施了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送股完成后公司

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１９８，７３８，０５１ ３３．２５６％

其中

：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３４４，５２７ １７．１２６％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９０，８２５，００２ １５．１９８％

沈阳铁路局经济发展总公司

３，１８３，６６７ ０．５３３％

社会法人股

（

共计

６

家

） ２，３８４，８５５ ０．３９９％

二

、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３９８，８６９，７４４ ６６．７４４％

三

、

股份总数

５９７，６０７，７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公司按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的比例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送股完成后公司

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２５１，１２０，３８８ ３２．３２４％

其中

：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３，０４７，８８５ １７．１２６％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１８，０７２，５０３ １５．１９８％

二

、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５２５，７６９，７４６ ６７．６７６％

三

、

股份总数

７７６，８９０，１３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公司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例进行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完成后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１，３４４，４６５ ３０．００７％

其中

：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９，６５７，４６２ １５．８９８％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４１，６８７，００３ １４．１０９％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０２，９０３，１３０ ６９．９９３％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０４，２４７，５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比例进行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完成后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０，５５２，９４４ ２０．７２４％

其中

：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６，９５７，２７０ １１．２５７％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２３，５９５，６７４ ９．４６７％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３４，９６８，９３０ ７９．２７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３０５，５２１，８７４ １００．０００％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是否发生变化：是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依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沈阳铁路局经济发展总公司及另外

６

家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共计

５

，

５６８

，

５２２

股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后，公司

股本结构和两大限售股东持有的限售股比例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１９３，１６９，５２９ ３２．３２４％

其中

：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３４４，５２７ １７．１２６％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９０，８２５，００２ １５．１９８％

二

、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４０４，４３８，２６６ ６７．６７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９７，６０７，７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公司公开增发新股

５９

，

９８２

，

８６２

股，增发新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

构和两大限售股东持有的限售股比例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１，１２０，３８８ ３０．００７％

其中

：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３，０４７，８８５ １５．８９８％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１８，０７２，５０３ １４．１０９％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５，７５２，６０８ ６９．９９３％

三

、

股份总数

８３６，８７２，９９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持有的

９３

，

２２６

，

８１６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后， 公司股本结构和两大限

售股东持有的限售股比例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８，１１７，６４９ ２０．７２４％

其中

：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３，０４４，０５４ １１．２５７％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９５，０７３，５９５ ９．４６７％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９６，１２９，９４６ ７９．２７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０４，２４７，５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持有的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和两大限

售股东持有的限售股比例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１１．４４０％

其中

：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８６，３５９，８４０ ６．６１５％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６２，９９８，２４４ ４．８２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５６，１６３，７９０ ８８．５６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３０５，５２１，８７４ １００．００％

注：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两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是以股改实施时的股本经过历次分配、 公积金转增，

并扣除发行新股的影响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综合计算的。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

司持有限售流通股的综合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

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

售流通股

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中铁集装

箱运输有

限责任公

司

７８，７２６，５５９ １７．１２６

２００６－５－２９

送股

２３，６１７，９６８

８６，３５９，

８４０

６．６１５

２００７－５－３１

送股

３０，７０３，３５８

２００８－５－５

转增

２６，６０９，５７７

２０１１－３－２８

第一次解

禁

－４６，６１３，４０８

２０１１－５－９

转增

３３，９１３，２１６

２０１２－３－２７

第二次解

禁

－６０，５９７，４３０

大连铁路

经济技术

开发总公

司

６９，８６５，３８６ １５．１９８

２００６－５－２９

送股

２０，９５９，６１６

６２，９９８，

２４４

４．８２５

２００７－５－３１

送股

２７，２４７，５０１

２００８－５－５

转增

２３，６１４，５００

２０１１－３－２８

第一次解

禁

－４６，６１３，４０８

２０１１－５－９

转增

２８，５２２，０７９

２０１２－３－２７

第二次解

禁

－６０，５９７，４３０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２

、保荐人变更情况：由于原保荐代表人连涟女士已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辞职，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将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代表人更换为方宝荣女士。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我们就公

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的相关股东所持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４９

，

３５８

，

０８４

股）的上市流通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的相关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

２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的相关股东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各项

承诺，不存在在尚未完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

３

）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４９

，

３５８

，

０８４

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三）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

数量

１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８６，３５９，８４０ ６．６１５ ８６，３５９，８４０ ０

２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６２，９９８，２４４ ４．８２５ ６２，９９８，２４４ ０

合计

－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１１．４４０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０

（四）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序号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上市的相关股东

股改说明书所载

本次上市数量

（

单

位

：

股

）

本次实际上市数

量

（

单位

：

股

）

实际增加

（

减少

）

（

单位

：

股

）

增加

（

减少

）

数量占

股改说明书所载数

量比例

１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

３２，７５６，７２９ ８６，３５９，８４０ ５３，６０３，１１１ １６３．６４％

２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

发总公司

２３，８９５，５５６ ６２，９９８，２４４ ３９，１０２，６８８ １６３．６４％

合计

５６，６５２，２８４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９２，７０５，８００ １６３．６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相比均有所增加， 是因为

公司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进行了数次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

股上市。

此前第一次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沈阳铁路局经济发展总公司及另外

６

家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共计

５

，

５６８

，

５２２

股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 第二次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持有的

９３

，

２２６

，

８１６

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 第三次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中铁集装箱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持有的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

七、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１５６，１６３，７９０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１，３０５，５２１，８７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１５６，１６３，７９０ １４９，３５８，０８４ １，３０５，５２１，８７４

股份总额

１，３０５，５２１，８７４ １，３０５，５２１，８７４

八、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